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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国务院关于设立制造、修理计量
器具行政许可的决定（代拟稿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计量器具量值准确可靠事关民生，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

关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。为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强计量器具监管，保障计量器具质量可靠，

强化计量器具准入管理和源头治理，更好解决电子计价秤、加油

机等民生领域计量器具作弊问题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《国

务院关于设立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的决定（代拟稿）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有关背景

近年来，我国计量器具质量水平总体保持稳定，但也存在部

分领域计量器具，如电子计价秤、加油机等“缺斤短两”“计量

作弊”等问题，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，扰乱了市场秩序。针对

这些计量器具存在的计量作弊突出问题，市场监管总局深入研究

加强计量器具制造、修理监管的思路和举措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，

结合正在修订的《计量法》，拟设立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

可。通过行政许可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计量器具制造、修理准入

管理，从源头降低计量器具作弊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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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草过程

2024 年 6 月至 8 月，为深入研究论证设立制造、修理计量器

具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市场监管总局对计量器具生产企

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开展了书面调研评估，起草形成了《关于恢复

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的评估报告》。组织召开设立制造、

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座谈研讨会，广泛听取国务院相关部委、

地方市场监管部门、中国计量协会、中国衡器协会以及电子计价

秤、加油机、民用“四表”等计量器具制造、修理企业意见建议。

在此基础上，9 月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《国务院关于设立

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的决定（代拟稿草案）》，并针对

设立许可工作制作调查问卷，就实施机关、实施范围、过渡期等

内容面向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广泛征求意见。10 月，市场监管

总局进一步面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书面征

求意见，并根据各方意见对代拟稿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国

务院关于设立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的决定（代拟稿）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一是设立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。对以经营为目的制

造、修理列入《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且监管方式为“型

式批准”或者“型式批准、强制检定”的计量器具的，实施制造、

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管理。

二是明确申请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应当符合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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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具有与所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相适应的人员、场所、条件、

技术文件、管理制度等。申请制造计量器具许可的，还应当按照

规定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，并具有提供售后技术服务的条

件和能力。

三是规定申请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有关程序。制造、

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由申请人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

主管部门具体实施。受理申请的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

应当按照规定组成考核组对申请人实施现场考核，并根据现场考

核报告，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

同时，对许可证有效期、需延续或重新办理许可的情形作出了规

定。

四是对各方提出工作要求。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决定制定设立

行政许可条件、程序的实施细则以及相关审慎性监督管理措施，

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制

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的监督管理。

五是明确过渡期。为保障市场稳定有序发展，确保该政策措

施能够有效落实并取得预期效果，设定一定过渡期以平稳衔接。

经综合考虑，明确决定施行前已经从事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的，

应当自决定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。


